
製表日期：101年12月27日表18-3-1(099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十分位申報統計表

單位：%

分位別 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

執行業務
所得

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
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

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申報大於
歸戶

薪資淨所
得

按薪資淨
所得計算
之綜合所

得

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第一分位 1.14 6.560.182.633.531.060.501.822.762.572.283.480.761.694.2610.00 0.79

第二分位 2.87 4.231.943.603.381.501.171.672.722.913.193.923.012.134.4010.00 2.09

第三分位 3.90 3.753.403.483.292.161.341.713.673.213.334.584.322.254.5210.00 3.18

第四分位 4.92 4.424.713.774.263.041.781.994.683.833.995.575.502.675.2510.00 4.26

第五分位 6.04 4.286.094.113.583.912.252.436.094.524.606.996.773.206.2510.00 5.44

第六分位 7.35 4.927.604.544.345.012.823.187.435.865.799.018.164.117.7110.00 6.83

第七分位 9.09 6.239.565.466.116.644.084.449.737.517.6211.519.955.469.5210.00 8.68

第八分位 11.63 8.0512.677.078.298.805.556.2312.329.9310.1914.1512.647.7111.4210.00 11.48

第九分位 15.89 13.6917.8910.5613.6813.259.7410.2017.5214.4215.3215.6717.0613.3814.7510.00 16.28

第十分位 37.17 43.8635.9554.7849.5354.6370.7766.3233.0845.2543.7025.1231.8457.4131.9110.00 40.97

合  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如表17-2。
（二）本表為各類所得在全國縣市之分配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核定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